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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國立清華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推動國際化之發展，鼓勵優秀國際學

生就讀本校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 獎學金管理： 

本獎學金之相關行政作業由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辦理。 

三、 獎勵對象： 

(一) 依「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」申請並錄取進入本校各系、所、

學位學程就讀，或前述學生繼續就讀本校碩、博士班者，受獎

對象以碩、博士班生為優先。 

(二) 入學後依「外國學生學雜費收費標準」繳交學雜費者。 

四、 獎學金種類： 

(一) A 類獎學金：每月一定額度獎學金補助且核實補助學雜費及學

分費（不含學生平安保險費、健保費、住宿費、住宿押金及網

路使用費）。 

(二) B 類獎學金：核實補助學雜費及學分費（不含學生平安保險費、

健保費、住宿費、住宿押金及網路使用費）。 

五、 獎學金核給年限： 

本獎學金每次核定 1學年，請領期間以實際在學期間為準，並須逐年申

請及審核。春季班入學者受獎期限為該年度 2月至翌年 1月、秋季班入



學者受獎期限為該年度 9月至翌年 8月。 

六、 受獎年限： 

自註冊入學起，至畢業離校、休學或退學月止。大學部最長 4年，碩士

班最長 2年，博士班最長 4年，人文社會學院學生另案考量。在學期間皆

列入最長受獎年限之計算（含休學期間、申請後未獲獎、轉系所及重新申

請入學），若因故延長修業年限，則延長期間不得申請獎學金。 

七、 申請資格及審查程序: 

(一) 新生：新入學之國際學生申請入學時，得同時申請本獎學金。 

(二) 舊生：並完成華語課程 4學分（或 72小時）或提供相關華語修

習結業證書，如來臺就讀中文學系者或曾於國內修讀華語課程

超過 72小時並領有結業證書者，得予免修。備齊「申請書、歷

年成績單、指導教授或導師推薦函 2封、讀書計畫，於系統開

放時間內申請，博士生需另檢附學術績效表 (Academic 

Performance Evaluation)。 

(三) 符合前條資格，由院、系所推薦，並經本校獎學金審議委員會

審核通過後發給獎學金。本獎學金審議委員會由教務長、學務

長、全球長、各學院及清華學院代表各 1人組成，教務長擔任

主席。 

八、 申請時間: 

(一) 新生: 秋季班申請時間為 1月 1日至 3月 15日、春季班申請時

間為 8月 15日至 10月 16日，實際申請時間依外國學生招生

簡章為準 

(二) 舊生: 秋季班申請時間為 6月中旬、春季班申請時間為 1 月中

旬，確切申請時間依實際公告為準。 

九、 獎學金須知： 

(一) 受領其他政府獎學金補助者，不得同時兼領本獎學金。 

(二) 持有「應聘」或「工作」簽證以及居留證之學生不得受領本獎

學金。 

(三) 受獎學生因行為不當，經相關單位呈報教務長同意後，得中止

其受獎資格。受獎學生畢業、休學或退學時起即不得受領本獎

學金，如有溢領情事，須繳回該筆款項；前項原因消失時，當



學年之受獎資格亦不得恢復。 

(四) 受獎生於第 2學期開始前，未獲指導教授「續獎同意書」，得中

止或調整其受獎資格。 

(五) 經所屬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同意雙重學籍者，獎學金續發之申請

獲院、系所及指導教授（碩、博士班）推薦，提送本獎學金審

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核發獎學金。 

十、 本要點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後實施。 


